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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90_88_E6_A0_BC_E5_c33_39358.htm 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为

了规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在中国境内证券市场的投资行为,

促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,根据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,制定本办

法。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(以下简称合格投

资者),是指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条件,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

会(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)批准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,并取得国

家外汇管理局(以下简称国家外汇局)额度批准的中国境外基

金管理机构、保险公司、证券公司以及其他资产管理机构。

第三条 合格投资者应当委托境内商业银行作为托管人托管资

产,委托境内证券公司办理在境内的证券交易活动。第四条 合

格投资者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。第五条 

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外汇局依法对合格投资者在中国境内进行

的证券投资活动实施监督管理。第二章 资格条件和审批程序

第六条 申请合格投资者资格,应当具备下列条件: (一)申请人的

财务稳健,资信良好,达到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资产规模等条件,

风险监控指标符合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法律的规定和证券监管

机构的要求； (二)申请人的从业人员符合所在国家或者地区

的有关从业资格的要求； (三)申请人有健全的治理结构和完

善的内控制度,经营行为规范,近三年未受到所在国家或者地区

监管机构的重大处罚； (四)申请人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完善

的法律和监管制度,其证券监管机构已与中国证监会签订监管

合作谅解备忘录,并保持着有效的监管合作关系；(五)中国证

监会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第七条 前条所指的



资产规模等条件是: 基金管理机构:经营基金业务达五年以上,

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管理的资产不少于一百亿美元； 保险公司:

经营保险业务达三十年以上,实收资本不少于十亿美元,最近一

个会计年度管理的证券资产不少于一百亿美元； 证券公司:经

营证券业务达三十年以上,实收资本不少于十亿美元,最近一个

会计年度管理的证券资产不少于一百亿美元； 商业银行:最近

一个会计年度,总资产在世界排名前一百名以内,管理的证券资

产不少于一百亿美元。 中国证监会根据证券市场发展情况,可

以调整上述资产规模等条件。第八条 申请合格投资者资格和

投资额度,申请人应当通过托管人分别向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外

汇局报送下列文件: (一)申请书(包括申请人的基本情况、拟申

请投资额度、投资计划等)； (二)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条件

的证明文件； (三)与托管人签订的托管协议草案； (四)最近

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； (五)资金来源说明书及批准时间内

不撤资承诺函； (六)申请人的授权委托书； (七)中国证监会

和国家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前款规定的文件,凡用外文书

写的,应当附有中文译本或中文摘要。第九条 中国证监会自收

到完整的申请文件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,作出批准或者不批

准的决定。决定批准的,颁发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；决定不批

准的,书面通知申请人。第十条 申请人在取得证券投资业务许

可证后,应当通过托管人向国家外汇局申请投资额度。 国家外

汇局自收到完整的申请文件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,作出批准

或者不批准的决定。决定批准的,书面通知申请人批准的投资

额度并颁发外汇登记证；决定不批准的,书面通知申请人。 申

请人取得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后一年内未取得外汇登记证的,

其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自动失效。第十一条 为引入中长期投



资,对于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封闭式中国基金或在其他市

场有良好投资记录的养老基金、保险基金、共同基金的管理

机构,予以优先考虑。第三章 托管、登记和结算第十二条 托

管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: (一)设有专门的基金托管部； (二)实

收资本不少于八十亿元人民币； (三)有足够的熟悉托管业务

的专职人员； (四)具备安全保管基金全部资产的条件； (五)

具备安全、高效的清算、交割能力； (六)具备外汇指定银行

资格和经营人民币业务资格； (七)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反外

汇管理规定的纪录。 外资商业银行境内分行在境内持续经营

三年以上的,可申请成为托管人,其实收资本条件按其境外总行

的计算。第十三条 取得托管人资格,必须经中国证监会、中国

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局审批。第十四条 境内商业银行申请取

得托管人资格的,应当向中国证监会、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

汇局报送下列文件: (一)申请书； (二)金融业务许可证副本；

(三)有关托管业务的管理制度； (四)拥有高效、快速的信息

技术系统的证明文件； (五)中国证监会、中国人民银行和国

家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中国证监会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和

国家外汇局审核申请文件,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。第十

五条 托管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: (一)保管合格投资者托管的全

部资产； (二)办理合格投资者的有关结汇、售汇、收汇、付

汇和人民币资金结算业务； (三)监督合格投资者的投资运作,

发现其投资指令违法、违规的,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外汇

局报告； (四)在合格投资者汇入本金、汇出本金或者收益两

个工作日内,向国家外汇局报告合格投资者的资金汇入、汇出

及结售汇情况； (五)每月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,向中国证监会

和国家外汇局报告合格投资者的人民币特殊账户的收支情况



； (六)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三个月内,编制关于合格投资者上

一年度境内证券投资情况的年度财务报告,并报送中国证监会

和国家外汇局； (七)保存合格投资者的资金汇入、汇出、兑

换、收汇、付汇和资金往来记录等相关资料,其保存的时间应

当不少于十五年； (八)中国证监会、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

汇局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规定的其他职责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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